
为加强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利用和管理，依据《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贵州省

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利用(三合一)评审工作指南(暂行)和评审专家管理办法(暂行)

的通知》(黔自然资发(2021)5号 )要求，安 顺市平坝区自然资源局组织采矿、地质、

水文、 土地、 经济等专家组成专家组，于 2024年 9月 1 日在安顺市平坝区对贵

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一二地质大队编制的《平坝区乐平镇小屯村白岩冲

白 云 岩 矿 (新立) 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利用方案 (三合一)》 (以下简称“《方

案》”)进行会审。 经与会专家及《方案》组织评审单位相关人员充分审议，指出

《方案》 中存在的问题，并提出修改意见。 编制单位按专家意见对《方案》进行

修改、 完善，经专家组对修改后的《方案》 进行复核，形成评审意见如下：

2、《方案》 编制目

1、 采矿权基本情

一、 矿业权基本情况及编制目的

况

该矿区范围由 11个拐点圈定，矿区面积 0.0389km, 开采深度由+1460.0~+

1335.0m 标高，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，生产规模20万m3/年。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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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平坝区乐平镇小屯村白岩冲白云岩矿(新立)

专家组评审意

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利用方案 (三合一)》

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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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采矿权新立登记提供支撑材料，并作为建筑用砂石矿产资源的科学开发、

合理利用、有效保护及绿色矿山建设依据。 

二、矿产资源储量、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及可采储量 

 

 

2、设计利用资源储量、设计可采储量 

《方案》按保有资源量的 20%估算设计损失量，估算设计利用资源储量 

138.01 万 m3，设计利用资源储量的 2%估算采矿损失量，估算设计可采储量 

135.25 万 m3

 

1、矿产资源储量

《方案》编制所依据的《平坝区乐平镇小屯村白岩冲白云岩矿（新立）矿山储

量核实及勘探报告》由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一二地质大队编制，2023

年 12 月 26 日在安顺通过专家评审，并出具了《平坝区乐平镇小屯村白岩冲白云

岩矿（新立）矿山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》审查意见。截止 2023年 11 月 24 日，安顺

市平坝区乐平镇小屯村白岩冲白云岩矿的矿区范围(估算标高+1460.0~+1335.0m)

内资源储量（推断资源量+证实储量）共计 225.84 万 m³（632.35 万 t）。

。 

三、矿山设计生产能力及服务年限 

 

矿山设计可采储量 135.25 万 m3，设计生产能力 20 万m
3
/年，矿石贫化率

取0 %，计算矿山服务年限 6 年 8 个月。

四、矿山开采方式、开拓运输及选冶方案 

1、开采方式 

根据安顺市平坝区自然资源局 2024 年 9 月颁发的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小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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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开拓运输方案 

矿山为新立，根据矿区地形地貌特征及开采矿体赋存条件，《方案》推荐采

村白岩冲白云岩矿《采矿许可证》(副本)，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，结合矿区

地形地貌及矿体赋存特征，《方案》推荐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可行。

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可行。 

 

 

3、选冶方案

矿山开采白云岩矿，其表土及覆盖层较薄，采用挖掘机剥离覆盖层后即可进

行开采。开采矿石在工业场地内加工成建筑石料、砂石料(五眼、七眼砂)后直接

销售，不涉及选冶问题。

五、产品方案 

矿山产品方案为建筑石料、砂石料(五眼、七眼砂)及碎石，产品方案可行，

且满足就地转化和深加工要求。 

六、矿区总体规划 

 

平坝区乐平镇小屯村白岩冲白云岩矿（新立）矿山位于平坝区乐平镇杨家湾

，行政区划属平坝区乐平镇，矿山距平坝城区约 12km，距乐平镇约

5km，有公路与矿山相连，交通便利，平坝区乐平镇小屯村白岩冲白云岩矿的开

发建设，符合《安顺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》(2021-2025 年)。

七、矿山“三率”指标 

1、开采回采率 

《方案》估算动用资源/储量(设计利用资源储量) 138.01 万 m3、采出矿量(设

计可采储量 135.25 万 m3)、开采回采率 98%，满足《砂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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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Z/T 0316-2018)之相关要求。 

2、原矿入选率 

矿山产品方案为建筑石料、砂石料(五眼、七眼砂)及碎石，无需洗选。 

3、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

矿山固体废弃物主要是矿山建设及生产期间剥离的表土和废石，剥离的表土、

废石分别存放于排土场内，矿山闭坑后全部用于露天采坑回填、土地复垦，其综

合利用率为 100%，符合《砂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》(DZ/T 0316-2018)之相关

规定。 

八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修复治理 

 

 

2、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及分区 

评估区滑坡、崩塌、地裂缝、泥石流等现状地质灾害不发育，危害性小，危

险性小；前期采矿活动对地下水含水层及地表水影响较轻；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和

影响坏严重；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和影响严重，将整个评估区分为一个严重区（Ⅰ），

面积为 6.1269hm2，地质环境影响较轻区（Ⅲ），面积为 12.5795hm2

1、评估区范围及评估级别的确定

根据采矿权范围、地面设施占地范围、露天开采影响范围、矿业活动可能引

发或加剧的地质环境影响范围，以及可能危害的评估受灾体或潜在受灾体的分布

范围，确定评估区范围 0.1871km2基本合理。评估区重要程度属较重要区、地质

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属中等类型，矿山设计生产能力 20 万 m3/年(大型)，确定评估

级别为一级基本合理。

。 

3、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及其分区 

随着露天开采范围及深度的逐渐增大，在采场南西及边界将形成 20~125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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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向至斜向岩质高边坡，采场边坡发生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

大，对采场作业人员生命安全及机械设备构成极大威胁;由于开采最低标高位于当

地最低侵蚀基准之上，露天开采对区内含水层结构破坏较轻;露天开采挖损和诱发

的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地质灾害压占，以及工业场地及地面设施区的挖损/压占等，

对评估区可视范围内原生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严重。 

根据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结果，将评估区划分为一个地质环境影响严

重区 I(6.6876 hm2)和一个影响较轻区Ⅲ(12.0188hm2)。 

4、矿山地质环境修复治理分区 

根据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及预测评估结果，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修复治理区

域划分一个重点防治区 I (6.6876 hm2)和一个一般防治区Ⅲ (12.0188hm2)。其中重

点防治区 I 又分为 2 个亚区，即 I -1(4.6985hm2)和 I -2 (1.9891hm2)。 

5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修复治理目标及任务 

建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修复治理机制，规范矿业活动，“边开采、边治理”，

促进矿业开发与生态建设和地质环境保护协调发展。对矿山开发可能引发或加剧

的地质灾害进行监测、治理，对损毁土地资源及植被进行修复，矿山开采结束后

对地质灾害隐患进行排查，并采取相应的防患措施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修复治

理目标明确、任务较具体。 

6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修复治理的主要工程技术措施 

包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、地形地貌景观修复、地质灾害治理、水土环境污染

预防及治理措施等。 

(1)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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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工业场地及人工边坡进行支挡、护坡，避免崩塌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发生;

对露天开采过程中引发的地裂缝、地面塌陷进行及时封填;修筑储矿场、废石(表

土)场挡墙及截/排水沟，以免产生滑坡、泥石流地质灾害;设置矿山地质环境监测

点，对矿山开采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、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监测，及时采取有效的

预防和保护措施。 

(2)地形地貌景观修复 

按照绿色矿山建设要求，提高工业场地绿化率;在满足矿山地面生产工艺的前

提下，尽量减少储矿场、排土场(废石、表土)占地面积;对工业场地建设期间破坏

的植被及时进行修复等。 

(3)地质灾害治理 

对矿山生产期间引发的地质灾害，及时进行修复和治理。 

(4)水土环境污染预防措施 

按绿色矿山建设规范要求，设置水处理站，对矿坑水及生产/生活污水进行妥

善处理，处理达标后的矿坑水复用于矿山生产、消防、绿化等，最大限度降低矿

业开发对区内水土环境污染。 

7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修复治理工程部署及实施计划 

根据矿山开拓部署、开采顺序、方案适用年限(6 年 8 个月)、保护对象的重

要程度及治理工程的紧迫性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修复治理分 

三个阶段实施。第一阶段(2024.11~2027.10):修筑工业场地排/截水沟,设置矿

山地质环境监测点，进行矿山地质环境监测，地质灾害治理及生态环境修复等;第

二阶段(2027.11~2031.7):矿山地质环境监测，地质灾害治理及生态环境修复等;第

三阶段(2031.8~2033.7):矿山闭坑后地质环境保护与修复治理工程、竣工验收及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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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工程费用估算

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修复治理工程包括地质灾害防治、含水层保护、地质环

境监测及生态环境修复等。根据设计工程量，估算方案适用年限期(6 年 8 个月)

护等。

地质环境保护与修复治理静态工程费 43.38 万元、动态工程费 45.55 万元。

九、项目区土地复垦 

1、土地利用现状及权属 

根据收集矿山相关资料及现场调查，矿区范围、拟设工业场地及办公生活区

叠合第三 次全国土地利用现状图数据，重叠地类有：旱地 0.6548hm2 、乔木林

地 1.2363hm2，灌木林地 0.8928hm2、农村道路 0.0643hm2 和采矿用地 3.8394hm2；

土地权属于平坝区乐平镇小屯村村民集体所有。 

2、已损毁土地及预测 

根据矿山开采趋势，结合矿界范围，预测拟损毁总面积 0.5607hm2，损毁的

主要方式为挖损，损毁的地类主要为旱地、乔木林地及灌木林地，其中旱地

0.0043hm2、乔木林地 0.3438hm2及灌木林地 0.2126hm2。 

3、土地复垦率 

项目区损毁土地 6.6876 hm2，复垦责任区面积 6.6876 hm2土地复垦率 100%。

其中复垦旱地 0.6548hm2、乔木林地 1.2363 hm2、灌木林地 4.7321 hm2，农村道路

0.0644 hm2。 

4、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及单元划分 

根据复垦单元所处的地形坡度、预期土层厚度、灌溉及区位条件等，采用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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耕宜林方向评价标准进行复垦土地的适宜评价。针对根据损毁土地类型及位置关

系、复垦地类及时序，将复垦区划分为 4 个复垦单元基本可行。 

5、水土资源平衡分析 

通过复垦区资源调查，结合复垦方向及资源配置，估算工业场地及露天采场

剥离保留土壤量 4093.43m3，矿山闭坑后复垦所需土量 21179.36m3，需客土

17085.93m3。 

6、土地复垦工程措施 

本项目土地复垦工程主要包括土地平整工程、建(构)筑物拆除工程、灌溉与

排水工程、田间道路工程等。工业场地及工业设施压占区复垦时，拆除建(构)筑

物→剥离硬化废渣→覆土→种植及管护；露天采坑复垦时,废石填埋→平整→修筑

堡坎→覆土→种植→培肥及管护。 

7、工程费用估算 

根据土地损毁、复垦方向及其工程量，土地复垦费用主要由工程施工费、间

接费、利润、税金、其他费用等构成，估算方案适用年限期(6 年 8 个月)矿山土

地复垦静态工程费 143.91 万元、动态工程费 151.11 万元。 

 

 

 

十、主要技术经济指标

 

        1、《方案》对矿山项目进行了技术经济初步评价，矿山设计生产

能力 20 万 m3/年、服务年限 6 年 8 个月,估算矿山项目新增投资 639.83 万

元，单位投资 31.99 元/m3。

2、估算方案适用年限期(6 年 8 个月)地质环境保护与修复治理静态工程费

43.38 万元、动态工程费 45.55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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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估算方案适用年限期(6 年 8 个月)矿山土地复垦静态工程费 68.90 万元、

动态工程费 72.34 万元。 

十一、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

露天开采过程中，在采场南西及边界将形成 20~125m 反向及斜向岩质高边

坡，采场边坡发生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，对采场作业人员

生命安全及机械设备构成极大威胁;矿上爆破作业时，飞石可能危及过往行人、车

辆安全。建议矿山根据《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》、《爆破安全规程》及有关法

律法规，编制相关专项设计，矿山在生产过程中，严格按专项设计施工和进行安

全管理，确保矿山开采绿色、环保、安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综上所述，《方案》编写内容符合《贵州省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利用方案(三合

一)》要求;未来露天采场位于矿区范围之内，由于历史原因，原露天采场、工业

场地及设施区位于矿区范围以外;矿山设计生产能力、服务年限、“三率”指标及

地质勘探工作程度符合相关规定;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修复治理、土地复垦、污染

防治及绿色矿山建设方案符合相关要求;矿产资源利用方式及方向科学、可行，达

到环境优先，保证了土地、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，实现用地用矿相统一;矿山资

源有保障，达到建设绿色矿山的目的。专家组同意该《方案》通过评审。

专家组长：

2024 年 1 0 月 1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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